「美國商會2008年台灣白皮書」產業議題與回應
十、智慧財產權及授權
	議題
	建議事項
	主管單位

辦理進度暨未來處理方向

	1.持續加強保護著作權作品

	盡速通過ISP法案，並應於法案中規範未經授權而透過過濾機制的P2P上傳及下載行為，如定義ISP業者的責任義務：有效的從網路上移除違法資料、限制使用違法資料、並且要求ISP提供並保存客戶的線上活動紀錄等。
	經濟部(智慧局)
1.智慧局自2007年迄今，業與美方進行4次書面意見交流，並自2008年正式公開所研擬之ISP草案予社會大眾，並分別於2008年2月14日、3月24日及5月7日召開3次意見交流會，另將於7月7日再舉行1次意見交流會。

2.目前本草案就是否額外課予ISP特殊侵權責任，抑或逕依現行民法「共同侵權責任」處理一節，智慧局業於2008.5.23就此問題正式徵詢法務部意見，將依據法務部之意見，再決定立法之型式。
3.本草案對於ISP業者之責任義務(有效的通知/取下機制、阻止非法資訊的網路流傳等)將會有明確規範，至於過濾機制、保留侵權資訊等節，亦會加以充分考量。完整之修正版將參考法務部之意見儘速提出，智慧局會再送美方參考，期盼能於2008年8月份完成ISP草案報請行政院審查程序。

	2.加強專利權的保護
	「專利法」應強化專利所有權人的保護：如應建立強制授權之專責監督機制以避免專利科技受到濫用；建立藥品專利保護連結系統；不應允許商品註冊測試卻無專利侵權罰則等。
	經濟部(智慧局)

1.智慧局目前已將強制授權制度相關條文列入修法考量，美國商會意見將納入參考。

2.為釐清現行「專利法」試驗免責與「藥事法」第40-2條第5項之關係，智慧局業於2006.4.11召開公聽會，與會代表大部分意見均認為應該將有關學名藥研究實驗的免責部分另立一條或一款以示明確，且衛生署也同意此種立法方式。智慧局規劃中之專利法醫藥品試驗免責條文，即係依據該公聽會議結論進行研議，並無弱化專利權保護之問題。

	3.有效補救商標保護
	1.應針對目前市場上氾濫的「表徵保護」(Trade Dress)及「冒名攀附(Passing off)」的問題，修訂「商標法」及「公平交易法」，強化商標權的保護。
	經濟部(智慧局)

1.「商標法」修正草案業於2007年11月間公告於智慧局網站廣徵各界意見，並於2008年5月辦理完成4場與專家、學者與代理人之修法研討會，目前正在彙整各方意見準備重擬第2次修正草案版本，預計11底前完成公聽。

2.本次修正將未註冊著名商標之保護納入商標法，明定禁止他人使用。關於表徵保護及冒名攀附等市場不正競爭行為，涉及未來「公平法」與「商標法」的修法方向，智慧局與公平會將廣納各界意見，充分進行協商與調整。

公平會

現行「商標法」與「公平交易法」業已針對「表徵保護」及「冒名攀附」提供相當完善之規範，供權利人主張，茲列舉其救濟途徑如下：

1.刑事部分：「商標法」第81條至第83條對於註冊商標之侵害，訂有刑責。此部分依刑事訴訟程序，由檢察官及法院管轄。觸犯上開刑事法律，權利人應依刑事訴訟法規定請求救濟。

2.民事部分：「商標法」第61條規定商標權人之侵害排除及損害賠償請求權，第62條亦規定明知為他人著名之註冊商標，而使用相同或近似於該著名商標為公司或商號名稱或其他表彰營業主體或來源之標識，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者亦為商標侵權。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24條規定之民事救濟，「公平交易法」第30條訂有除去侵害及損害賠償請求權之規定。上開規定為民事規範，屬法院(民事庭)所轄。當事人如欲先取得暫時性之保護，可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規定向法院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

3.侵害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24條規定之行政責任，由公平會管轄。公平會除命其停止或改正違法行為外，並得處5萬元至2,500萬元之罰鍰。對公平會處分不服提起行政救濟者，於行政訴訟程序中，由行政法院管轄。

	
	2.應建立清楚之強制實行及司法判決模式，以利商標擁有者循司法途徑對侵權者採取有效行動。
	司法院

司法院為保障智慧財產權，妥適處理智慧財產案件，促進國家科技與經濟發展，特成立智慧財產法院，掌理智慧財產之民事訴訟、刑事訴訟及行政訴訟之審判事務，已於2008.7.1開始運作。此項新制為我國智慧財產案件專業化審理立下新的里程碑，將使智慧財產權之保護更臻周延，俾便商標擁有者循司法途徑對侵權者採取有效行動。
法務部

法務部所屬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定期召開保護智慧財產查緝專案會報，透過跨部會的任務編制，積極規劃查緝行動，並隨時檢討查緝成效；又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均設有智慧財產權案件專組，以提升檢察官辦理侵害智慧財產權案件之專業性，均足見法務部對智慧財產權保護之用心；商標權人如遇有違反商標法侵權行為發生，得隨時向當地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署告訴(發)，檢察官將依法偵辦，遏止侵權行為持續發生。

	4.提高侵權案罰則以嚇阻仿冒行為


	1.修訂「商標法」、「專利法」及「公平交易法」，提高侵權者的罰金。
	公平交易委員會
現行「商標法」與「公平交易法」業已針對商標保護提供相當完善之規範，使侵權人負擔民事、刑事及行政責任，故應毋須再提高侵權人罰金。

	
	2.嚴判危害公眾健康的仿冒或違禁藥品及農化產品相關案件。
	司法院
個案犯罪事實情狀及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規定，應由檢察官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法院將就其犯罪之情狀及科刑之輕重，做出公平之判斷。

法務部
1.美國貿易代表署於2008.3.28公布2008年各國貿易障礙報告(NTE)，在報告中對我國2007年在保護IPR之各項執行成效多所肯定，惟仍對我國在IPR保護之進展持續表達關切，其中一項即是我國市場取得偽藥的問題，2007年3月衛生署已修改「藥事法」，增加對偽藥之罰則，法務部也於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召開之保護智慧財產權查緝專案會報中加強宣導，請高檢署及各與會機關對此類案件加強查緝、偵辦。

2.又偽藥案件除侵害智慧財產權外，尚對社會大眾之身體健康產生巨大危害，故法務部對此類案件極為重視，於所屬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均設有打擊民生犯罪專組，並要求檢察官積極、審慎偵辦偽藥案件，如犯案情節重大，可以具體求刑之方式，務求使犯罪者受到應有的制裁，以杜絕此類不法行為，以達到維護國人身體健康及保護智慧財產權之目的。

	
	3.擴大智財權案件可查扣物品的範圍。
	司法院
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得扣押之，其執行由檢察官或司法警察為之，「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1項及第136條分別定有明文。如須擴大智慧財產權犯罪扣押範圍，涉及「刑法」第38條規定沒收物範圍之修正，宜由各該主管機關為之。
法務部
1.按「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1項之規定，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得扣押之；次按「刑法」第38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及第3項之規定，供犯罪所用或犯罪預備之物、因犯罪所生或所得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故檢察機關偵辦侵害智慧財產權案件，進行搜索、扣押之程序時，如認搜索現場相關文件、工具等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時，即依法進行扣押。另2008年度法務部更將查扣犯罪所得列為重點工作項目之一，以杜絕犯罪者僥倖心理，防止侵權行為再次發生。

2.除積極查扣犯罪工具外，為了防止仿冒品再度回流市面，法務部已於2008.4.25以法檢字第0970009480號函告各檢署，為杜絕仿冒品再度流入市面，請檢察官於偵辦商標法案件時，如遇有仿冒品扣案，應訊明被告是否拋棄扣押物之所有權，以利後續處理；另若案件因犯罪嫌疑不足而為不起訴處分時，務必針對扣案之仿冒品向法院聲請單獨宣告沒收(可參照士林地院2007年聲字第941號、桃園地院2007年聲字第648號、台南地院2007年聲字第956號裁定)，以防堵仿冒品回流。

	
	4.修改「民法」及「民事訴訟法」：
(1)於民事案件建立法定賠償及證據開示的有效機制。
(2)允許權利人有權取得法律訴訟費用賠償。
	司法院
1.鑑於證據開示制度係由律師主導、操控，我國目前並未採取律師強制代理，律師之質、量均不足以支持此一制度，而相關制裁、訴訟保險制度之欠缺，除加重當事人負擔外，其隱私祕密、營業祕密等更潛在被侵害之重大危險；此外，我國「民事訴訟法」歷經三次大幅修正，增設「書狀先行」、「整理並協議簡化爭點」等程序，及「證據保全之開示運用」「擴大文書證據提出義務之範圍」、「證明妨礙」、「當事人訊問」等制度，該等規定如善加運用，已足以貫徹證據開示制度之精神，故以暫不引進該制度為宜。

2.智慧財產民事事件，除「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有特別規定外，適用「民事訴訟法」，而「民事訴訟法」係採有償主義，且該法第78條規定：「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故相關之鑑定費用、證人之日費、旅費等均應由敗訴之人負擔。故權利人如勝訴，自有權追討執行智慧財產權訴訟程序之相關支出。
法務部

有關智慧財產仿冒侵權之法定賠償，業於相關智慧財產保護法律已有規範，例如：「專利法」第85條、「商標法」第63條及「著作權法」第88條規定，如需增訂或修正法定賠償，應由上開法律主管機關主政，與「民法」無涉。至於其他證據開示或權利人有權取得法律訴訟費用等建議，宜由主管「民事訴訟法」之司法院表示意見。


	5.強化其他政府單位對智慧財產保護的努力


	1.海關：
(1)應更密集的檢查入關行李及貨品，並在入關時立即查扣仿冒品。
(2)入關商品的原廠認證申報程序應更為精簡。
	財政部(關稅總局)
海關積極運用風險管理，除蒐集情資、分析評估，並針對風險採取有效措施，對於進、出口貨物及旅客行李更運用各種風險指標，篩選高風險貨物，一經查獲為仿冒品，均依照規定予以查扣。

	
	2.衛生署及農委會：
(1)應分別加強市場監測、並針對仿冒或違禁的藥品及農化產品進行更嚴格的管制。
(2)販售仿冒或違禁藥品及農化品的業者，應受停業或吊銷執照處分。
	衛生署

1.衛生署已於2003.10.1成立跨部會「打擊不法藥物專案會報」，邀集法務部、高檢署、調查局、警政署、關稅總局、交通部電信總局及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等單位，建立不法藥物查緝合作模式。
2.「藥事法」已於2004年修訂提高偽藥相關之罰責，製造或輸入偽禁藥處以10年以下有期徒刑、1,000萬元以下罰金；販賣供應偽禁藥處以7年以下有期徒刑、500萬元以下罰金。衛生署已於2005.10.19函請司法院對偽藥犯罪，從重量刑。
3.2007.3.21「藥師法部分條文修正案」經總統公布施行，新修訂第21條「對於明知偽禁而販賣之藥師，最重可處撤銷藥師證書及執業執照處分」。
4.對過去3年曾有販售偽、禁藥品違規紀錄之藥品販售業者，建立起「黑名單」。
5.於全國藥物不良品網路通報系統中，另外規劃偽、禁藥通報欄位，俾便地方衛生單位即時上網通報。
6.規劃民間成立社團法人台灣打擊不法藥物行動聯盟(TMPACT）與WHO下之打擊不法藥物組織（IMPACT）結合。
農委會
1.為加強查緝販賣非法農藥行為，防檢局除責成各縣市政府加強查緝取締外，並組成跨縣市之聯合查緝小組，採定期及不定期方式加強檢查，期有效杜絕非法農藥之販售。此外，「農藥管理法」業於2007.7.18經總統令公布修正，提高製造、加工、分裝、輸入或販賣偽禁農藥之處罰刑度。
2.依據「農藥管理法」第54條之規定：「農藥生產業或販賣業者，曾依本法處以刑罰或罰鍰，再次違反者，主管機關得廢止其農藥許可證或販賣業執照」，是以，針對符合上述規定之情事者，防檢局將依法予以處分。

	
	3.應確保保智大隊及警政署擁有足夠裝備及最新訓練，以有效的打擊網路侵權。
	內政部(警政署)
1.警政署所屬相關警察機關已將如何查緝侵害智慧財產權案件專業課程，列入員警學科訓練中，定期實施教育訓練，以強化員警查緝能力。另為擴大辦理員警教育訓練，警政署乃邀集相關機關如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等單位，共同分攤訓練經費辦理員警教育訓練，預定於2008年7至9月間實施，為期2天，訓練地點分北、中、南、東等4區，調訓各級警察機關業務相關員警與專責及編組人員。

2.警政署業於2006. 12.25函請各縣市警察局成立「科技犯罪偵查專責組」，運用科技設備，專責網路與科技犯罪案件偵辦，此外警政署每年並調訓專責人員辦理2次相關教育訓練以提升各專責組打擊各類網路犯罪案件能力。

3.為使執法人員對保護智慧財產法令、技巧有所認知，主管機關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每年固定對警政署所屬員警、調查、司法人員辦理「查禁仿冒研習班」，聘請專業人員、權利人團體授課，以了解產品真、仿辨識技巧。
4.另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及各地方警察局均於網站首頁提供網路檢舉管道，並有專人即時處理，以利被害人投訴相關網路侵權案件，據以偵查違法案件。
5.保安警察第二總隊第一大隊日前與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協調，預定2008年7月採購新型數位攝影機、數位照相機各9部，俾便提供同仁執行查緝任務時使用，以提升蒐證裝備及查緝能力。
6.為提升網際網路侵權查緝工作，保安警察第二總隊第一大隊業於2008.6.23至2008.6.27計5天辦理查緝仿冒研習班，邀請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地方法院檢察署、權利人團體等單位，進行研討現階段網路侵權行為、樣態及法律責任；另與知名品牌、影音及電腦軟體權利人團體、代理人進行交流，強化仿冒盜版品辨識能力，以降低犯罪侵權案件。

	
	4.教育部：需採取更多行動，打擊校園非法影印教科書，以及使用「台灣學術網路」(TANet)非法下載的行為。
	教育部
1.為加強推動校園智慧財產權保護觀念，教育部於2007年度邀集專家學者、大專校院學校代表、權利人團體、美國在台協會及我政府相關部會代表交換意見研擬「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教育部並於2007.10.25以台訓(一)字第0960146849號函頒大專校院執行，透過「課程規劃」、「教育推廣」、「校園影印管理」、「校園網路管理」及「輔導評鑑」等面向，鼓勵與輔導學校有效落實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工作。

2.教育部於2008.5.12召開「2008年度保護校園智慧財產權跨部會諮詢小組會議」，由呂政務次長木琳主持，邀請專家學者、大專校院學校代表、權利人團體、美國在台協會及政府相關部會代表，就各大專校院2007學年度第1學期推動「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成效，進行意見交換。

3.茲將教育部行動方案，有關「教科書影印」及「網路管理」相關措施，重點說明如下：

(1)教科書影印管理部分：

(教育部於2007.8.14以台高通字第0960120213號函文各大專校院，請學校配合辦理「遏止校園非法影印具體措施建議方案」(建議方案業納入「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中)，並依據各校執行成效，列入大學校務評鑑、2008年國立大學績效型補助款及2009年私立大學獎補助經費分配之參考依據。
(有關各大專校院依據上開方案內容，除與校內提供影印服務之廠商，將「不得非法影印」納入採購契約規範，並要求校內提供影印服務之單位，應訂定影印服務規則且列入不得非法影印之規定，以遏止非法影印之情形發生，另各校亦配合將侵權行為納入學生獎懲規定中，輔導學生建立保護智慧財產權觀念。
(統計2007學年度第1學期，165所大專校院中，132所學校已與校內提供影印服務之廠商，將「不得非法影印」納入採購契約中規範。另有128所大專校院已要求校內各處室提供影印機之單位，訂定「影印服務規則」，提醒學生遵守著作權相關規定；144所大專校院已將違反智慧財產權相關條文列入學生獎懲規定，以確實遏止學生非法影印，且目前並無實際案例之發生。

(2)網路管理部分：
(督導大專校院校園採取網路限制流量措施，各校依其實體環境條件訂定流量設限，目前國內大部分大專校院均已對P2P流量管理。
(對於遏止利用TANet學術網路從事交換未經授權檔案之侵權行為情事，教育部已積極要求各級學校應對教職員生大力宣導保護智慧財產權觀念，並強制要求對於有侵權行為者納入學生獎懲規定懲處；對於校園宿舍網路方面亦予限制流量，以杜絕不當使用。
(教育部為積極推動保護智慧財產權之作為與各項措施，將於2008年完成建置相關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網站，透過公告傳遞訊息，讓民眾與學生更加了解智慧財產權之法律常識。
(另於教育部保護校園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中，亦要求大專校院辦理下列事項：
a.將「校園網路使用規範」納入校規，統計165所大專校院，達成校數為157所，達成率為97.5%。
b.將網路侵權或異常流量等處理方式納入校園網路使用規範，統計165所大專校院，達成校數為152所，達成率為94.4%。


	
	5.落實執行確保採購及使用合法商業軟體的相關計畫，以防止政府機構使用未經授權的商用軟體，並對承辦政府採購的公務員提供更多的智財相關訓練，避免受到不實廠商的欺騙。
	工程會
1.機關採購商業軟體，得於招標文件規定廠商於交貨驗收階段，繳交相關證明文件供機關查驗確保軟體之合法性，工程會2007.3.8工程企字第09600094020號函已有釋例；並得援用工程會訂頒之「財物採購契約範本」第15條第1款、第2款及第7款關於保護第三人合法權益之相關規定，納入採購契約據以管理。另為便利各機關採購電腦軟體，臺灣銀行已辦理「電腦軟體共同供應契約」供各機關上網訂購合法商業軟體。
2.有關使用合法商用軟體部分，查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已開設「智慧財產權實務研習班」，針對機關人員提供智慧財產權之訓練。








PAGE  
10-10

